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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城镇排水管渠维护作业安全管理，保障维护作业人

员的安全和健康，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城镇排水管渠的维护作业。

1.0.3 城镇排水管渠的维护作业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

家和河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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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排水管渠 sewer
收集、输送污水或雨水的管渠。

2.0.2 井下作业 inside manhole works
在排水管渠、检查井、闸井、集水池等市政排水设施内进行

的维护作业。

2.0.3 气体检测报警仪 gas detection and alarm instrument
用于作业场所可燃性气体、有毒气体和氧气的检测，由检测

器、指示器和报警器三部分组成。

2.0.4 职业接触限值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s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过程中长期反复接触某种或多种职业性有

害因素，不会引起绝大多数接触者不良健康效应的容许接触水平。

化学有害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分为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短时

间接触容许浓度和最高容许浓度三类。

2.0.5 燃烧极限 flammable limits
气体-空气混合物中气体的燃烧下限和燃烧上限，在两者之间

形成可燃性混合物。

2.0.6 全面罩 full mask
与头部密合，能遮盖住眼、面、鼻、口和下颌等的面罩。

2.0.7 送气头罩 hood
用于正压式呼吸防护装备的送气导入装置，能完全罩住眼、

鼻和口至颈部，也可以罩住部分肩或与防护服连用。

2.0.8 携气式呼吸器 self-contained breathing apparatus
佩戴者携带空气瓶、氧气瓶或生氧器等作为气源的隔绝式呼

吸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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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供气式呼吸器 supplied air respirator
佩戴者自主呼吸或借助机械力通过导管引入清洁空气的隔绝

式呼吸防护用品。

2.0.10 正压式呼吸器 positive-pressure respirator
任一呼吸循环过程面罩内压力均大于环境压力的呼吸防护用

品。

2.0.11 逃生型呼吸防护装备 escape type respiratory protective
equipment

只用于在紧急情况下从有害环境逃生的呼吸防护用品。

2.0.12 过滤式呼吸器 air-purifying respirator
利用净化部件吸附、吸收、催化或过滤等作用除去环境空气

中有害物质后作为气源的防护用品。

2.0.13 氧气呼吸器 oxygen breathing apparatus
配有压缩氧气瓶作为气源的隔绝式呼吸防护用品。

2.0.14 维护作业 maintenance
对城镇排水管渠进行的检查、养护和维修作业，简称作业。

2.0.15 绞车疏通 winch bucket cleaning
采用绞车牵引通沟牛清除管渠内积泥的疏通方法。

2.0.16 推杆疏通 pushrod cleaning
用人力将竹片、钢条等工具推入管渠内清除沉积物的疏通方

法，按推杆的不同，又分为竹片疏通或钢条疏通等。

2.0.17 通沟牛 cleaning bucket
在绞车疏通中使用的桶形、铲形等式样的清泥工具。

2.0.18 射水疏通 jet cleaning
采用高压射水清通管渠的疏通方法。

2.0.19 充气管塞 pneumatic pipe plug
采用橡胶气囊封堵管渠的工具。

2.0.20 非开挖修复 trenchless rehabilitation
采用不开挖或局部开挖地表的方式恢复或提升原有排水管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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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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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维护作业单位应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应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和专业技术培训，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

3.0.2 维护作业单位在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时，

应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3.0.3 维护作业单位每两年应不少于一次对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

康体检；井下作业人员应不少于每年一次；应为作业人员建立健

康档案。

3.0.4 维护作业单位应配备与维护作业相应的安全防护、应急救

援装备和用品。

3.0.5 维护作业人员上岗前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

3.0.6 维护作业人员在作业中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当发现安全隐

患应立即停止作业并向上级报告。

3.0.7 维护作业中所使用的设备和用品应具有质量合格证书，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应按有关规定定期检验、检测。

3.0.8 作业机械的使用应符合《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
33的规定。

3.0.9 电气设施、设备的使用与维护应符合《建筑与市政工程施

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JGJ/T 46的规定。

3.0.10 出现恶劣天气或其他可能危害作业安全的天气时，应暂停

日常维护作业。

3.0.11 维护作业现场应配备消防器材，未经许可不得动用明火，

作业后应确认无安全隐患后方可撤场。

3.0.12 作业场地安全防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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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业区域应采取安全围护措施，并在显著位置设置作业安

全告知牌和安全警示标志；

2 在道路上进行维护作业时，作业区应由警告区、上游过渡

区、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止区六个区域组成，并设

专人疏导现场交通。作业区设置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4部分：作业区》GB 5768.4、《城市道路施工作业交通组织规范》

GA/T 900的要求；

3 夜间作业应在作业区域周边显著位置设置施工警告灯，照

明应符合《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计标准》GB 50582中的有关规定；

4 机具和作业车辆应停放在作业区内或经维护作业方案明

确的其他允许停放的场所，应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夜间应

开启警示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作业完毕应及时撤离现场；

5 维护作业现场井盖开启后，应在井盖周围设置明显的防护

栏和安全警示标志，并由专人现场监护。

3.0.13 维护作业前，应进行风险辨识和评估，制定作业方案，对

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告知作业内容、安全注意事项及应采取

的安全措施，并应履行签认手续。

3.0.14 维护作业前，作业人员应对作业设备、工具和防护装备进

行安全检查。

3.0.15 维护作业人员应穿戴高可视性警示服，并按规定佩戴和使

用安全防护装备及用品。

3.0.16 维护作业应严格控制人员进入管渠内作业，宜采用机械作

业方式或先进的技术。

3.0.17 开启和关闭井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使用专用工具，不得直接用手操作。开启与关闭井盖过

程中，不得踩踏井座支承面，其他作业人员应与井口保持安全距

离；

2 分离式检查井盖开启后应在迎车方向顺行放置稳固；铰接

式检查井盖应确保完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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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启压力井盖时应确保内外压力平衡；

4 开启存在爆炸危险的井盖时，应采取相应的防爆措施；

5 井盖关闭时，应恢复井口防坠装置，并确保井盖固定在井

座上，防止移位或倾斜。

3.0.18 作业完毕应清点人员及设备数量，清理作业现场，对地面

的污水、污泥进行冲洗，必要时增加消毒操作。

3.0.19 排水管渠维护作业涉及有限空间作业时，除应符合本标准

相关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河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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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井 下 作 业

4.1 一 般 规 定

4.1.1 井下作业人员应经过相应的专业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具

备相应能力，作业单位应为井下作业人员建立个人培训档案。

4.1.2 人员井下作业应执行下井许可制度，履行审批手续。井下

作业的《井下作业申请表》及《井下安全作业票》宜按附录 A、
B执行。

4.1.3 维护作业单位应根据井下作业危险因素的特点，配备符合

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的气体检测报警仪、通风、安全防护、通讯、

照明、应急救援等专用装备；应按国家相关规定定期进行检验、

标定或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4.1.4 存在爆炸风险时，使用的电气设备应符合防爆安全要求。

4.1.5 井下作业应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有监护”

要求。作业前和作业过程中，应对管渠进行持续的强制通风和气

体浓度检测，气体检测合格后作业人员方可下井；作业中断时，

人员再次进入井下作业前，应重复以上操作。

4.1.6 维护作业人员进入排水管渠内部检查、维护时，管渠内的

径空高度不得小于 0.8m，流速不得大于 0.5m/s，水深不得大于

0.5m，充满度不得大于 50%。

4.1.7 井下作业时，人员应使用配有全面罩的正压携气式空气呼

吸器；在配备适合的辅助逃生型呼吸防护装备前提下，可使用配

有全面罩或送气头罩的正压供气式空气呼吸器；不得使用过滤式

呼吸器及氧气呼吸器。

4.1.8 井下作业人员应佩戴安全带、安全绳、安全帽、防护服、

安全鞋等个体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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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潜水作业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空气潜水安全要求》GB
26123的相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从事潜水作业的单位和潜水员应具备相应的特种作业资质；

2 管渠内径空高度不得小于 1.2m，流速不得大于 0.5m/s；
3 潜水作业时应穿戴干式潜水服。

4.1.10 井下作业前，维护作业单位应做好下列工作：

1 查清管渠尺寸、井深、水深、充满度、流速、水位变化、

积泥厚度等；

2 应调查周边区域的排水状况，根据周边管渠、收水井的联

通情况，做好截流、封堵及降水工作；

3 应对作业环境及作业过程进行风险辨识与评估，分析可能

存在的危险危害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并制定井下作

业方案，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告知作业内容、作业分工、

作业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处置措施等；

4 应对封堵、通风、检测等风险管控措施逐项进行检查，确

认防护装备能够正常使用且作业现场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

做好照明、通信工作，确保各项作业条件符合安全要求。

4.1.11 井下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井内水泵运行时人员不得下井；

2 安全带、安全绳、速差自控器等坠落防护装备应固定在井

外可靠的挂点上，确保连接牢固，并安排专人监护；

3 作业人员上、下井应使用安全可靠的专用爬梯，不应使用

绳索拖拽；

4 接入井下的电线、电缆、通气管等应在井口处进行保护或

加强绝缘；

5 井上监护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进入管渠内作业时，井室内

应设置专人呼应和监护，密切观察作业人员情况；

6 监护人员应随时检查气体检测报警仪、通风设备、空压机、

供气管、通信设施、安全绳等下井装备的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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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取措施；

7 下井人员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 30min；
8 作业井口周边不应有砖石、工具和其他易掉入井下的杂物，

传递作业工具和提升杂物时，应使用提升装备，不应抛掷，井底

作业人员应躲避；

9 发现有身体不适、安全防护装备失效、气体检测报警仪报

警及其他危及人员安全的危险时，应立即停止作业，并组织作业

人员迅速撤离现场；

10 作业完成后，应清理现场，清点人员及装备数量，确保井

下无人员及装备遗留后，方可关闭出入口。

4.1.12 下列人员不得从事井下作业：

1 年龄在 18岁以下和 55岁以上者；

2 在经期、孕期、哺乳期的女性；

3 有聋、哑、呆、傻等严重生理缺陷者；

4 患有高度近视、癫痫、高血压、过敏性气管炎、哮喘、心

脏病等严重慢性病者；

5 有外伤、疮口尚未愈合者；

6 井下作业开展前出现身体不适者；

7 其他不满足从事井下作业的情形。

4.2 通 风

4.2.1 强制通风不得用纯氧或富氧空气进行通风换气。

4.2.2 管渠内强制通风的风量及风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作

场所防止职业中毒 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GBZ/T 194的有关规

定。

4.2.3 强制通风时，应将进风口置于清洁空气环境。

4.2.4 强制通风时，应确保井下换气充分，避免出现通风死角及

有害气体积聚，出风口应远离进风口。

4.2.5 作业环境存在爆炸危险的，应使用防爆型通风设备。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11

4.3 气 体 检 测

4.3.1 应采用专用气体检测报警仪测定井下气体环境的氧气浓度、

有毒及可燃气体浓度。

4.3.2 气体检测报警仪应按国家相关规定定期检验、标定或检查，

并符合《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器 通用技术要求》GB
12358的规定。

4.3.3 井下作业前 30min 内，应对井下空间进行准入检测，当气

体环境符合下列规定时方可下井作业：

1 井下的空气含氧量应在 19.5%～23.5%；

2 有毒、可燃气体浓度应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和《危险化学品企业特

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以及《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

范》GBZ/T 205的规定；常见有毒、可燃气体职业接触限值和燃

烧极限见附录 C。
4.3.4 气体检测人员应经专项技术培训，具备检测设备操作能力。

4.3.5 检测应在通风良好的条件下进行，检测人员应采取相应的

安全防护措施，宜采取非进入检测，确需进入井下检测时，应采

取边进入边检测的方式，进入速度要根据仪器的响应速度来确定。

4.3.6 气体检测时，应先使用工具充分搅动作业井内泥水，使气

体充分释放，保证测定结果真实准确。

4.3.7 气体检测通常按测氧、测爆、测毒的顺序进行检测。

4.3.8 检测点的设置及检测方法应符合《密闭空间直读式仪器气

体检测规范》GBZ/T 206的要求，每个检测点应按程序检测至少

三类气体(氧气、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有一种气体浓度超标即

认为该井下空间超标。

4.3.9 井下作业过程中应对井下气体环境进行持续检测，检测点

设置应包含作业面及作业人员的呼吸带。

4.3.10 检测记录应包括检测时间、检测地点、检测方法和仪器、

现场条件（温度、气压）、检测次数、检测结果、检测人员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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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宜按附录 D执行。

4.3.11 检测结论应告知现场作业人员，并应履行签字手续。

4.4 照明和通信

4.4.1 作业现场照明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环境 第 1
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T 3836.1的有关规定。

4.4.2 照明应使用安全电压，安全电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

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JGJ/T 46的有关

规定。

4.4.3 井下作业面上的照度不宜小于 50lx。
4.4.4 井上和井下作业人员应事先明确声音、光、手势等一种或

多种联系方式，宜采用符合作业安全要求的防爆对讲机等专用通

信设备。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13

5 维 护 作 业

5.1 管 渠 检 查

5.1.1 应建立管渠巡查制度，做好巡查记录并建立巡查台帐。

5.1.2 雨天或冰雪天气，对明渠或构筑物进行巡查时，应及时清

除走道上的积水或冰雪，注意防滑。

5.1.3 巡查人员在巡视中发现井盖和雨水箅缺失或损坏时，应立

即设置防护措施及警示标志，并在 6h内修补恢复。

5.1.4 明渠巡查时应注意两岸边坡结构是否牢固。

5.1.5 巡查作业时应两人一组，携带通讯、照明设备及必要的安

全防护装备。

5.1.6 人员进入管渠、检查井、闸井、集水池等内部检查时，应

符合本标准第 4章的相关规定。

5.2 管 渠 疏 通

5.2.1 疏通作业前应对管渠内部进行危险危害因素识别，消除安

全隐患。

5.2.2 采用穿竹片牵引钢丝绳疏通时，不宜下井操作。

5.2.3 疏通排水管渠所使用的钢丝绳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起重

机 钢丝绳 保养、维护、检验和报废》GB/T 5972的相关规定。

5.2.4 采用推杆疏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疏通工具连接应牢固，操作时不得脱节；

2 竹片应选用刨平竹心的青竹，截面尺寸不应小于 4cm×

1cm，长度不应小于 3m；

3 疏通操作时，疏通工具尾部应由专人负责防护。

5.2.5 采用绞车疏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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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绞车移动时应注意来往行人和作业人员安全，机动绞车应

低速行驶，并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得载人；

2 绞车停放稳妥后应设专人值守；

3 使用绞车前，应检查钢丝绳是否合格；

4 作业中应设专人负责指挥，互相呼应，遇有故障应立即停

车；

5 机动绞车应由专人操作，绞动时慢速转动，遇阻力时立即

停止并及时查找原因；

6 绞车摇把摇好后应及时取下，不得在倒回时脱落；

7 绞车转动时作业人员不得倚靠绞车及触摸齿轮、轴头、钢

丝绳；

8 作业完成后应将绞车加锁，并应停放在不影响交通的地方。

5.2.6 采用高压射水车疏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环境温度在 0℃以下时，不宜使用高压射水冲洗；

2 作业机械应由专人操作；

3 冲洗现场应设置防护栏并悬挂安全警示标志；

4 作业前应检查高压泵的开关是否灵敏，高压喷管、高压喷

头外观是否完好，功能是否正常、管路连接是否紧密；

5 高压喷头不得朝向人员，不得在地面加压喷射，移位时应

停止工作，防止伤人；

6 将喷管放入井内时，喷头应对准管底的中心线方向；将喷

头送进管内后，操作人员方可开启高压开关；从井内取出喷头时

应先关闭加压开关，待压力消失后方可取出喷头，启闭高压开关

时，应缓开缓闭；

7 高压喷管穿越中间检查井时，应将井盖盖好，防止伤人；

8 高压射水车工作期间，操作人员不得离开现场，确保设备

不超负荷运转；

9 在两个检查井之间操作时，应规定准确的联络信号；

10 水位指示器降至危险水位时，应立即停止作业，防止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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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件；

11 高压喷管收放时应安放卡管器，手部应远离喷管绞盘。

5.3 清 掏 作 业

5.3.1 使用清疏设备进行清掏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清疏设备应由专人操作；

2 清疏设备使用前，应对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并确保设备状

态正常；

3 车载清疏设备路面作业时，车辆应顺行车方向停泊，开启

警示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并按要求设置作业区围护及警示标志；

4 清疏设备运行中出现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停机检查，并排

除故障；若无法查明原因或无法排除故障时，应立即停止工作；

5 车载清疏设备在移动前，应将设备恢复至初始状态，方可

移动至下一作业地点；

6 清疏设备不得超载；

7 清疏设备不得作为运输车辆使用。

5.3.2 采用真空吸泥车进行清掏作业时，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5.3.1
条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得吸入油料等危险品；

2 卸泥时应选择地面坚实且有足够举升空间的倾卸点，操作

人员应位于泥缸两侧；

3 需要翻缸进入缸底进行检修时，应使用支撑柱等安全措施

稳固垫实缸体后方可作业；

4 污泥胶管销挂应牢固；

5 吸污罐举升、下降过程应保持平稳，不得发生窜动、冲撞

或卡滞现象。

5.3.3 采用淤泥抓斗车进行清淘作业时，除应符合本标准 5.3.1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泥斗上升时应缓慢操作，防止泥斗勾住检查井或集水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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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避免因斗抓崩出伤人；

2 抓泥斗吊臂回转半径内避免人员停留或穿行；

3 指挥与联络信号（旗语、口笛或手势）应明确。

5.3.4 采用人工清掏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清掏工具应按车辆顺行方向摆放和操作；

2 清掏作业前应打开井盖进行通风；

3 作业人员应位于上风口作业，并采取防坠落措施；不得将

头部探入井内，存在中毒和窒息风险时，应佩戴呼吸防护用品；

需下井清掏作业时，应符合本标准第 4章的相关规定。

5.4 管 渠 维 修

5.4.1 维修前应调查原有管渠的基本情况，查明开挖作业面地下

管线分布情况，必要时应使用探测设备进行探测。

5.4.2 采用风镐掘路作业时，操作人员应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并

戴好防护眼镜。

5.4.3 需要封堵管渠进行维护作业时，封堵及拆除方案应经排水

管理单位批准，做好临时排水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封堵管渠应遵循“先上游、后下游”的原则，必要时应采

取双重封堵。拆除封堵前应确认下游安全，拆除封堵时，应按“先

下游、后上游”的顺序进行，不得反向操作；

2 封堵管渠可采用充气管塞、机械管塞、止水板、木塞、黏

土麻袋或砌筑墙体等方式，应根据实际需要采取支撑、围护等防

护措施；

3 采用充气管塞封堵管渠时，使用前应检查充气管塞的密封

性和完整性，清理放置管塞处杂物，在作业期间应有专人监测气

压状况；放气前应确认管渠内无作业人员滞留；

4 采用墙体封堵管渠时，应根据管渠内水压、管径及材质计

算确定墙体厚度；拆除墙体前，应通过放水将上游水位降至安全

线以下，放水期间人员不得在管渠内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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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排水管渠出水口维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维护作业人员上下河坡时应走梯道；

2 维修前应关闭闸门或采取封堵措施，将水截流或导流；

3 带水作业时，应侧身站稳，不得迎水站立；

4 运料时应使用牢固结实的工具，不得抛掷物料。

5.4.5 搬运、安装井盖、框及井箅时，应采取防物体打击措施。

5.4.6 维修井口时，应采取防坠落措施。

5.4.7 维修、加砌检查井或新旧管渠封堵、拆堵、连接施工需井

下作业时，应符合本标准第 4章的相关规定。

5.4.8 管渠的维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GB 50268和《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41的相关规定。

5.4.9 抢修作业前应编制专项方案，经审批后组织实施。

5.5 管渠非开挖修复

5.5.1 非开挖修复作业需井下作业时，应符合本标准第 4章的相

关规定。

5.5.2 作业人员应注意防护，避免与含有害化学物质的修复材料

产生直接接触。

5.5.3 作业施工所产生的废料、废液应按照相关规定统一处置。

5.5.4 加热、加压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热、加压设备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高温部位应

有隔热等防止人员烫伤措施并悬挂安全警示标志；设备应在使用

前进行试运行，检查设备、管路及端口连接等是否正常；

2 使用燃气的加热设备应设置燃气泄漏监测报警装置；使用

燃料的加热设备工作中不得添加燃料；

3 不得将加热设备排气口朝向人行、车行的通道，排气口不

得站人；

4 作业过程中应对温度和压力进行监控，出现异常时应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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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机检查，排除故障后方可重新开机；

5 加热过程应确保材料性能稳定，防止产生有毒气体、失火、

爆炸等不良后果；

6 作业人员应穿戴隔热护具，不得直接接触作业中的高温部

位；

7 加热、加压作业完成后，应待温度冷却或压力释放至安全

范围，方可进行后续处理。

5.5.5 喷涂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作业前，检查喷嘴是否堵塞，软管及接头是否紧密完好；

人工喷枪通气后枪口不得指向人或设备；

2 人工井下喷涂作业时，井下应持续进行强制通风及气体检

测，人员应穿戴防护装备并始终处于喷涂作业面的上风位置。

5.5.6 紫外光固化修复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化过程中，应监控固化温度，超温时立即关闭紫外光源；

2 紫外光固化灯应由专人操作，不得在地面和非作业期间开

启。

5.5.7 非开挖修复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

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CJJ/T 210的相关规定。

5.6 明 渠 维 护

5.6.1 涉水作业人员应规范穿戴救生衣。

5.6.2 闸门、橡胶坝启闭操作应由专人负责，操作期间应暂停相

关维护作业，并在启闭作业前后加强上下游区域的巡视检查。

5.6.3 明渠清捞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船只清捞作业前应对船只及救生装备进行安全检查；

2 人员涉水清捞作业应设置监护人，作业前应对打捞区域进

行探查，作业人员应配备救生衣、防水服、安全鞋等防护装备；

3 遇暴雨等恶劣天气时，应暂停水上作业，并将船只设备停

靠在安全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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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排 水 防 涝

6.0.1 维护作业单位应结合当地政府编制的城市排水防涝应急预

案制定本单位的排水防涝预案，并开展汛前检查、演练；根据应

急响应级别适时启动不同级别的响应行动。

6.0.2 排水防涝处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道路积水巡视路线进行巡视，测量道路积水深度和

范围，及时统计有关积水和退水信息；

2 根据现场道路交通和积水情况，采取开启雨水井盖、雨水

箅等设施加强收水和排水时，应同时采取防坠、防撞等安全防护

措施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现场设专人值守，结束后及时恢复；

3 桥涵、下穿式立交及地道最低处路面积水深度达到警戒水

位时，应及时协助封闭交通，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值

守，并应采取应急排水措施。

6.0.3 排涝作业现场应有明显警示标志，设置可靠的安全隔离措

施，夜间或光线不足时应设置施工警告灯并有足够的照明。

6.0.4 排涝人员应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穿戴高可视性防雨服、安

全鞋、防护手套等，不得赤足作业。

6.0.5 极端天气时，作业现场人员应注意预防雷击、触电，远离

用电设施、树木、铁塔、旗杆、金属广告牌等，减少手机使用。

6.0.6 应急响应终止后，应组织人员检查抢险区域的积水情况，

排查雨水箅、雨水井盖及相关设施缺失及损毁情况。出现雨水箅、

井盖缺失、损坏或路面塌陷等情况，应立即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及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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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 急 救 援

7.0.1 维护作业单位应根据事故种类及特点，制定中毒和窒息、

触电、物体打击、火灾、淹溺、塌陷、灼烫等应急救援预案，按

相关规定定期进行演练，并进行演练效果评估。

7.0.2 维护作业时，应根据安全风险的辨识结果，在现场配备相

应的应急救援装备。

7.0.3 发生事故时，作业负责人应立即向上级汇报，及时启动应

急救援预案。

7.0.4 井下作业人员发生异常时，监护人员应立即用作业人员自

身佩戴的安全带、安全绳将其迅速救出。

7.0.5 下井抢救时，抢救人员应佩戴好配有全面罩的正压携气式

空气呼吸器、安全带、安全绳，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在有专人监

护下方可下井抢救，不得盲目施救。

7.0.6 救援过程中，井下抢救人员与井上监护人员应按事先明确

的联络信号保持有效联络，救援时间较长时，应轮换救援。

7.0.7 事故人员被救出后应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在等待救援时，

抢救人员应采取必要的现场急救措施，做好现场保护和秩序维护，

保持救援通道、通讯通畅，救援结束应及时清点现场人员、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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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护与救援装备

8.0.1 维护作业单位应建立防护与救援装备管理制度；应根据作

业环境情况，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的安全防护

装备和应急救援装备。

8.0.2 防护与救援装备的技术资料、说明书、维修记录和计量检

定报告等应存档保存。

8.0.3 作业人员应穿戴坠落悬挂用安全带，使用前应对各部件进

行检查。

8.0.4 易燃易爆环境，应配置防静电服、安全鞋；安全带等装备

的金属件应经过防爆处理。

8.0.5 涉水作业环境，应配置防水服、安全鞋等防护装备。

8.0.6 当作业场所噪声大于 85dB（A）时，应配置护听器。

8.0.7 防护与救援装备应满足与作业环境相适应的防腐要求。

8.0.8 冬季作业期间或作业环境温度较低时，应为作业人员配备

防寒类防护用品；夏季作业现场应配置防晒及防暑降温药品和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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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全档案与智慧化运维

9.0.1 维护作业单位应建立安全档案管理制度，安排专人管理。

9.0.2 维护作业单位宜采用信息化管理，并及时更新数据。

9.0.3 排水管渠维护安全档案资料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健康档案；

2 井下作业申请表和作业票、气体检测记录表；

3 安全防护、应急救援装备管理台账；

4 巡查记录、安全隐患及整改记录；

5 安全事故分析报告、处理报告。

9.0.4 安全档案存档周期与保管期限宜符合表 9.0.4的规定。

表 9.0.4 安全档案存档周期与保管期限

档案内容 存档周期 保管期限

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档案、健康

档案

教育、培训资料应在每次培训后及时

整理归档，年度安全培训一般在当年培

训结束后归档；健康档案在体检结束后

整理归档。

10 年

井下作业申请表

和井下安全作业

票、气体检测记

录表

每次作业完成后将整套资料归档。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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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0.4

安全防护、应急

救援装备管理台

账

装备采购、入库、发放、维修、报废

等关键节点及时记录，定期（如每月或

每季度）检查核对台账信息。

依装备

使用年限

巡查记录、安全

隐患及整改记录

日常巡查按规定的巡查频率进行记

录，如每日、每周或每月；安全隐患及

整改记录在发现隐患时及时记录，整改

过程中持续跟踪记录，直至隐患消除后

将整个过程资料归档。

10 年

安全事故分析报

告、处理报告

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事故调查程

序，随着调查的深入和处理过程的推

进，及时整理相关资料形成报告，事故

处理完毕后将完整的报告及相关调查

资料一并归档。

永久

9.0.5 维护作业单位应具备智慧化运维平台，加强对维护作业的

安全管理。

9.0.6 智慧化运维平台宜接入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构建动态

的信息交互共享，加强部门协作，保障维护作业安全。

9.0.7 智慧化运维平台应满足对重要数据的安全保密要求，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运维管理指南》GB
/T 3662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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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井下作业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作业项目

作业单位

作业地点

作业内容

作业负责人 作业单位负责人

作业人员

安全负责人 主管领导签字

作业日期 作业时段

作业现场

情况说明

管渠尺寸、井深、水深、充满度、流速、水位变化、

积泥厚度、周边区域的排水状况和周边管渠、收水井的

联通情况等内容。

风险因素

及安全防护措

施

作业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上级主管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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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井下安全作业票

单位： 编号：

作业单位
作业票

填写人

填报

日期

作业人员 身体状况

监护人 作业任务

作业地点 作业井号

作业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开始，

年 月 日 时 分结束。

作业现场

情况说明

管渠尺寸、井深、水深、充满度、流速、水位变化、积泥

厚度、周边区域的排水状况和周边管渠、收水井的联通情况

等内容。

安全

防护

措施

作业负责人意见：

（签字）

安全员意见：

（签字）

附注
本次作业任务已于 年 月 日 时 分全部结束，现场

工器具已清理完毕，人员已撤离。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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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常见有毒、可燃气体职业接触限值和

燃烧极限

注 1：最高容许浓度指在一个工作日内、任何时间、工作地点的化学有

害因素均不应超过的浓度。

注 2：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指以时间为权数规定的 8h 工作日、40h

工作周的平均容许接触浓度。

注 3：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指在遵守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前提下容许

短时间（15min）接触的加权平均浓度。

气体

名称

相对

密度

（取空

气相对

密度为

1）

最高

容许

浓度

(mg/m3)

时间加

权平均

容许浓

度

(mg/m3)

短时间

接触容

许浓度

(mg/m3)

燃烧

极限

（体积

分数%）

说明

硫化氢 1.19 10 — —
4.0~

45.5
—

一氧

化碳
0.97 — 20 30 10.9~74 非高原

氰化氢 0.9 1 — — 5.4~46 —

汽油
3.00～

4.00
— 300 —

1.4～

7.6
—

一氧

化氮
1.03 — 5 10 不燃 —

氯 2.49 1 — — 不燃 —

甲烷 0.55 — — — 4.4~17 —

苯 2.71 — 6 10 1.2~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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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气体检测记录表

作业阶段 检测位置 检测时间

检测内容及数值 判定

氧气 可燃气体 硫化氢 一氧化碳 其他气体
合格

不合格% %LFL □ppm
□mg·m3

□ppm
□mg·m3

□ppm
□mg·m3

初始气体

检测

再次检测

作业中

实时监测

仪器： 检测方法： 现场条件：

检测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河
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28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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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4部分：作业区》GB 5768.4
2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GB 8958
3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器 通用技术要求》GB 12358
4 《空气潜水安全要求》GB 26123
5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
6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部分：总则》GB 39800.1
7 《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7
8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
9 《爆炸环境 第 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T 3836.1
10 《爆炸性环境 第 11部分：气体和蒸汽物质特性分类 试验

方法和数据》GB/T 3836.11
11 《起重机 钢丝绳 保养、维护、检验和报废》GB/T 5972
12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 18664
13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运维管理指南》GB/T 36626
14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

素》GBZ 2.1
15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GBZ/T 194
16 《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GBZ/T 205
17 《密闭空间直读式仪器气体检测规范》GBZ/T 206
18 《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 6
19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8
20 《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CJJ/T 210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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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JGJ/T 46
22 《市政工程施工现场安全资料管理标准》DBJ41/T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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